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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2025年版）

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牵头责任部门

达到待遇享受

年龄的老年人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对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开展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核定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遗属待遇。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对符合条件的参保老年人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发放基础养老金和个

人账户养老金。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6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

3 就医便利服务
设立老年人优先就医窗口，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化验、检查、缴费、

取药等便捷服务，需要住院的优先安排住院。
市卫生健康委

4 自愿随子女迁移户口
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办理随子女迁移户口手续，依法依规享受迁入地基本

公共服务。
市公安局

5 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市交通运输局

6 参观公园和景点

政府兴办或支持的公园、景点免购门票；社会力量兴办的公园、景点，七

十周岁以上免购门票，不满七十周岁半价购买门票；半价乘坐政府投资建

设的国有景区内的观光车、缆车等代步工具。

市发展改革委、

市城市管理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7 进入公共文化设施
免费进入公共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展览馆、

纪念馆等场所。

市文化和旅游局

等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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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牵头责任部门

6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

8 使用公共体育设施 按照时段免费或半价进入政府兴办或支持的公共体育健身场所健身。 市教育和体育局

9 法律诉讼服务

为老年人在办理申请立案、案件信息查询、诉讼费缴纳等诉讼服务事项时，

开设绿色通道 ,为老年人提供优先立案、口头起诉、预约服务、司法救助

等便利服务；需要获得法律服务，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依

法获得法律援助。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司法局

65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

10 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
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能力综合评估，做好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与健

康状况评估的衔接。
市民政局

11 健康管理服务
每年提供1次免费健康管理服务，建立健康档案，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

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和健康指导等。
市卫生健康委

80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
12 高龄津贴

指导各县区落实高龄津贴政策，其中，百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不少于300

元。
市民政局

特困老年人

13 分散供养

对选择在家供养的特困老年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分散供养，提供基本生

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的1.3倍，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

市民政局

14 集中供养

对需要集中供养的特困老年人，安排到相应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提

供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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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牵头责任部门

特困老年人 15
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

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对分散供养的特困失能、高龄、残疾老年人家庭

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有条件的地方可将改造对象范围扩大到城乡低保

对象中的失能、高龄、残疾老年人家庭等。

市民政局

经济困难老年人

16 最低社会保障
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年人，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生

活保障。
市民政局

17 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

对60-79周岁、80-89周岁、90-99周岁的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分别发放

80元、100元、200元生活补贴；对其中生活长期不能自理，身体能力评

估为2-4级的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80元护理补贴。

市民政局

18 入住养老机构补贴

对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2022)评估为中度失能、重

度失能、完全失能等级并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低保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

（年龄在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资助其入住养老机构。

市民政局

19 公证服务
对经济困难且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老年人申办公证，按照《山东省公证

法律援助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办理公证法律援助，减免公证费。
市司法局

特殊困难老年人

20 探访关爱服务
面向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提供探访关爱服务。
市民政局

21 优先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建立公办养老机构轮候制度，保障经济困难的独居、空巢、留守、失能

、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以及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年人优先入住。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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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牵头责任部门

特殊困难老年人 22 委托服务

委托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接受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或其监护人委托，依法代为办理入住养老机

构、就医等事务。

市民政局

对国家和社会作出

特殊贡献的老年人
23 优抚供养

老年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和进入老年的残疾军

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无法定赡养扶养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赡养

扶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提供集中供养、医疗等保障。

市退役军人局

经认定符合条件的

残疾老年人

24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为低保老年人按照当地规定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市民政局

25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为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老年人发放重

度残疾老年人护理补贴。
市民政局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老年人
26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

对60周岁及以上独生子女死亡特别扶助对象，每人每月发放990元特别扶

助金；对60周岁及以上独生子女伤残特别扶助对象，每人每月发放810

元特别扶助金。

市卫生健康委

经认定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
27 家庭养老支持服务

符合条件从事照护失能老年人的人员参加照护培训等相关职业技能培

训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市民政

局

生活无着的流浪、

乞讨老年人
28 流浪乞讨救助 依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市民政局


